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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921―1925）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一九二二年

七月）]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况且远东产业幼稚的国家，更是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

增加革命的效力。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

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和一方面利用无产阶级，一方面供资本帝国主义利用的第二国际正立在对抗的地位。中国共产

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

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附： 

  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1〕 

  （一）每日的宣传和运动须具真实的共产主义的性质，并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党的一切机关报，均须由已经

证实为忠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共产党编辑，不要空空洞洞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为一种流行的烂熟的公式，应当用实际

的宣传方法，把每日的生活事实系统的清解于我们报纸上面，使一切劳动者，一切工人，一切农人，都觉得有无产阶级专

政出现之必要。 

  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

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 

  凡属第三国际的党众，无论在报纸里面，公众集会里面，工团里面，合作社里面，不仅要系统的，严刻的攻击资产阶

级，并且要攻击与他通气的各色改良派。 

  （二）凡要加入国际共产党的组织，必须一律的系统的从一切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中（如党的机关编辑部，工团，议

院团体，合作社，市议会）排除一切改良派和中央派而代以证实的共产党——在起初的时候，不要顾惜以初出行伍的劳动

者代替经验富足的战士。 

  （三）阶级争斗，差不多在欧美各国家中，已入了内乱时代，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

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他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

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 

  （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

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 

  （五）系统的合理的宣传，在乡村是必要的，工人阶级，若是至少得不到乡村劳动者（农业的雇工和极贫的农人）一

部分赞助或至少不能使一部分落后乡村在政治上守中立，他是不能胜利的。故共产党在乡村的工作在今日占非常重要的位

置，他应当使共产主义的工人常常与乡村相交接；假若拒绝这种工作，或委托这种工作于可疑的半改良派之手抛弃无产阶

级革命。 

    （六）凡愿意属于第三国际的党，应该告发一切爱国社会主义，和平社会主义的虚伪与错误；应该普遍的指教劳动者

使其知道除了由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外，国际联盟所标揭的甚么国际仲裁，宿〔缩〕减军备，民主主义的改造，一点也做不

到，并且绝不能救出人类于帝国主义无穷的战杀之中。 

  （七）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承认与改良主义和中央派的政策有完全的确定的分裂之必要，而且必须在党

员与组织之间宣传这种分裂。共产党一致的行动，惟有付了这个代价才为可能。 

  国际共产党命令的，不许讨论的要求这种分裂应在一个极短期间即行成就。国际共产党不能容许著名的改良派屠拉

第，考茨基，伊尔辉登，朗格特，马克它兰马，老列尼辈有权自命为第，三国际党员，及到这个里面来演把戏。假使这样

一来，他们又要飞速的把第三国际弄成为第二国际一样的。 

  （八）关于殖民地与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凡在资产阶级私有这些殖民地或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内的党，应该具一种特列

〔别〕显明的方针。凡愿意属第三国际的党必须严厉告发“他的凶恶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的威压”；对于殖民地的解放运

动不但口头赞助，而且要在实际上赞助他，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使本国劳动者对于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与被

压迫民族发生真实的友爱感情，而只在宗主国军队之中，维持一种继续的运动，反抗其对于殖民地人民的一切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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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在工团、合作社、及其他一切工人群众的组织里面，必须从事一种坚忍的系统的

宣传运动，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他的责任又应时时刻刻揭破爱国社

会党的叛逆和中央派的犹疑。一切共产党核心，应当完全受党的节制。 

  （十）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都应努力坚忍的攻击亚姆斯德登的黄色国际工团，他们都应坚忍的在工团内部传宣

〔宣传〕与亚姆斯德登黄的〔色〕国际必须分裂的思想，并应以一切势力拥护加入于国际共产党的红色国际工团。 

  （十一）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应审他的议院团体的构造，排除一切可疑的分子，使议院团体，不在口头上而

在实际上，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务令一切共产党议员将其一切活动，隶属于革命的宣传和运动之真正的利益之下。 

  （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

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级〔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

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 

  （十三）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

子。 

  （十四）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与反革命作战。他们必须不懈的鼓吹劳动者拒绝

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运送军火军需，并须在派去攻击苏维埃共和国的军队中，努力从事合法的或违法的宣传。 

  （十五）一切至今还保守在社会民主党旧政纲上面的党，必须立刻根据国际共产党的精神，参酌他们国内的特别情

形，建立一个共产党的新政纲，照例，凡属于第三国际各党的政纲，必须经过国际共产党大会或他的执行委员会批准，如

某党政网〔纲〕不及执行委员会批准时，该党有请愿于国际共产党大会之权。 

  （十六）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当兹

内乱激烈的时代，国际共产党与他的执行委员会，自应计算各国争斗的不同情形才通过各种普遍的决议并且审定其可能才

至强迫执行。 

  （十七）按照以上一切设定，凡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应一律改变他们的名称，凡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命名

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名称问题不准〔仅〕是形式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共产党业已不客

气的向资产阶级旧世界和一切黄色的旧社会民主党宣战，所以最要紧的，是要把共产党与旧社会民主党及冒了工人阶级旗

帜的官僚社会党之不同，在全体劳动者眼前，弄得极明白。 

  （十八）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 

  （十九）凡已经加入及表示愿意加入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于尽快的短期间内，——至迟不得过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

后的四个月——召集非常大会说明这些条件，各党的中央委员会应把国际共产党第二次大会的一切决议宣传一切地方组织

完全了解。 

  （二十）凡现在愿意加入第三国际而还未根本变更其旧方略的党，必须由在第二次大会前己公然宣言加入第三国际的

同志，预先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一切重要中心机关中，获得党员三分之二的多数。例外的事须经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核

准，才得行使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第七条所载的中央派的代表，保留行使例外之权。 

  （二十一）凡排斥国际共产党一切条件和原则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非常大会的代表同样处理之。 

  根据一九二二年七月印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刊印 

    注释 

  〔1〕本文系译文，原附印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之

后，译文有许多混乱费解甚至错误之处。请读者参阅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一卷第一八一——

八七页，不一一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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